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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履约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

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在 2022 年 6 月 22 日前

公司为境内、外子公司（含子公司之间）提供等值不超过 250 亿元人民币的担保

事项（担保事项包括融资性担保和非融资性担保），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25

日、2018 年 5 月 1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在上述审批范围内，2018 年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分众多媒体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分众多媒体”）之下属全资子公司优幕广告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优幕广告”）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影”）签订了一

系列《影院广告项目合同》。2020 年经双方协商一致，对相关合同进行补充变更

并签署《<影院广告项目合同>补充协议》（以上合同和补充协议统称“原合同”），

同时由分众多媒体为优幕广告履行原合同项下的任何及所有义务提供不可撤销

的无限连带保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 8月 28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基于双方合作实际情况，现经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对原合同进行补充变更并

签署了《<影院广告项目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同时仍由分

众多媒体对优幕广告履行原合同及补充协议项下的任何及所有义务提供不可撤

销的无限连带保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优幕广告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 年 2 月 4 日 

3、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园 3 楼 076 号 



4、法定代表人：蔡维莉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企业形象策划，展览展

示服务，视频播放相关的软硬件技术的自主研发、设计、应用、转让，自有视频

播放技术成果的转让，提供视频播放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分众多媒体持有优幕广告 100%的股权 

8、被担保人优幕广告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优幕广告总资产规模为 17,763.63 万元，净资产规

模为-14,821.22 万元；202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1,350.00 万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11,971.44 万元。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优幕广告总资产规模为 22,382.93 万元，净资产规

模为-4,622.19 万元；2023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4,952.61 万元，实现归母净利

润 10,207.82 万元。 

9、被担保人优幕广告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此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所涉原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担保方式：优幕广告在原合同

及补充协议项下与上海电影旗下已开业直营影院、部分参控股及加盟影院的影院

广告业务展开合作，同时分众多媒体对优幕广告履行原合同及补充协议项下的任

何及所有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保证。 

2、担保所涉原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合同期限及金额： 

（1）原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优幕广告已按照原合同履约。 

（2）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合作总金额相应调整为人民

币 91,342,460 元。 

（3）前述期间如有装修、楼宇施工、故障、停映、停业、闭店等情形造成

播放场次减少、或者减厅原因导致原合同项下约定的扣款事宜的，优幕广告及上

海电影根据约定要求经双方书面确认后金额予以相应调整。 

3、担保所涉原合同及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优幕广告擅自单方终止、解除



原合同和/或补充协议，或拒不履行原合同和/或补充协议的，原合同恢复至补充

协议签署前的合作方式。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的数量 

补充协议签署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约为等值不超过人

民币 5.91 亿元，上述担保额度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 3.49%；补充协议签署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约为 1.49 亿元

人民币，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88%。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以及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金额

的情形。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3 日 


